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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08        证券简称：首创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20－057 

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铜川市漆水河水环境治理工程 PPP项目。 

 投资金额和比例：本次投资项目设计总规模 9万吨/日，新建管网长度

约 74公里，接收存量管网改造并运营维护约 241公里，实施生态修复

工程约 51万平方米，预计总投资为人民币 133,633万元。公司拟成立

铜川首创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（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，以下简称

“项目公司”）负责本项目的投资、建设及运营。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

人民币 28,000 万元，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25,394.4 万元，持有其

90.69%股权；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.8 万元，持

有其 0.01%股权；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.8万元，持有其

0.01%股权；铜川市污水处理工程筹建处出资人民币 2,600万元，持有

其 9.29%股权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项目管控风险。 

 

一、项目概述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 2020年度第七次

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陕西省铜川市漆水河水环

境治理工程 PPP 项目的议案》，公司将以 PPP(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)的方式投资

铜川市漆水河水环境治理工程 PPP 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或“项目”），项

目设计总规模 9万吨/日，新建管网长度约 74 公里，接收存量管网改造并运营维

护约 241 公里，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约 51万平方米，预计总投资为人民币 133,6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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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公司拟与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、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、铜川市

污水处理工程筹建处合资成立铜川首创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（最终以工商注册登

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项目公司”），负责本项目的投资、建设及运营。 

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。 

对本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的基本情况 

本项目为铜川市漆水河水环境治理工程 PPP 项目，项目设计总规模 9 万吨/

日，新建管网长度约 74 公里，接收存量管网改造并运营维护约 241 公里，实施

生态修复工程约 51 万平方米，预计总投资为人民币 133,633 万元，主要合作范

围为以 OM（委托运营）方式运作铜川市南、北市区存量管网；以 ROT（改造-运

营-移交）+BOT（建设-运营-移交）方式运作铜川市控源截污工程；以 ROT 方式

运作铜川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、新耀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；以

BOT（建设-运营-移交）方式运作新耀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、铜川市再生水回用

工程、生态修复工程、污泥处置厂工程，特许经营期为 30年（含建设期 2年），

出水水质标准：《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61/224-2018）的 A 标

准。 

（二）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

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,000 万元，其中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出资

金额为人民币 25,394.4 万元，持有其 90.69%股权；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

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2.8万元，持有其 0.01%股权；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出资

金额为人民币 2.8万元，持有其 0.01%股权；铜川市污水处理工程筹建处出资金

额为人民币 2,600万元，持有其 9.29%股权。项目公司经营范围：污水处理及再

生利用；市政设施管理；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；水污染治理；环保咨询服务

（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）。  

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，将承担本项目的铜川市污水处理厂、新耀污

水处理厂等子项目建设施工；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，将承担本项目的控源截污

工程、再生水回用工程、生态修复工程等子项目的建设施工；北京首创首创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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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方，将按照本项目的合同约定未来设立项目公司并协助

其融资，并负责项目实施整体协调及项目运营期内的运营管理支持。 

三、 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铜川市城市管理执法局，地址：铜川市新区长虹北路 6号；法定代表

人：王国干。 

（二）铜川市污水处理工程筹建处，类型：事业单位；法定代表人：艾克营；

开办资金：人民币 20 万元；实际控制人：铜川市城市管理执法局；注册地址：

铜川市新区东环路；经营范围：筹建污水处理厂，重点改造漆水河水体污染。承

担污水厂设备、设施的维护、保养，污水工程项目的前期准备和后期实施工作。 

（三）中铁上海局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：成立时间：2010年 12月 8 日；公

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法定代表人：闫子才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30,000万元；

股东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；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江场三路 278号；经营范围：

建筑工程，通信工程，建筑装潢工程，建筑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

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，物业管理，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国际货物

运输代理，建材、机械设备的销售，自有设备租赁（不得从事金融租赁），机械

设备维修（除特种设备），质检技术服务，工程测量勘察，铁路、公路桥梁预制

构件生产、制造、安装和销售（限分支机构经营），其他混凝土预制构件销售、

混凝土加工销售（限分支机构经营），承包与其实力、规模、业绩相适应的国外

工程项目；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四）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，成立时间：2008 年 03月 07日；公司类型：

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；法定代表人：裴自川；注册

资本：人民币 10,000 万元；股东：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；注册地址：成都市

青羊区二环路西二段 56 号附 10 号；经营范围：(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，

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)市政公用工程、房屋建设工程、爆破与

拆除工程、桥梁工程、隧道工程、公路路面工程、公路路基工程、公路交通工程、

水利水电工程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、园林古建筑工程、土石方工程、防腐保温工

程、环保工程、河湖整治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、建筑机电安装工程、公路工程、

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、地基基础工程、电子与智能化工程、钢结构工程、水利水

电机电安装工程、消防设施工程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工程、商品批发与零售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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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  

（一）协议签署：由铜川市城市管理执法局（甲方）和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

司（乙方成员 1）、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（乙方成员 2）、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

有限公司联合体（乙方成员 3）签署《铜川市漆水河水环境治理工程 PPP 项目合

同》、《铜川市漆水河水环境治理工程 PPP 项目运营维护服务协议》，协议内容如

下： 

1．特许经营权：由乙方依相关协议约定设立项目公司，项目公司负责改扩

建污水处理厂、新建和改建管网项目设施、新建污泥处置工程和新建生态修复工

程的投融资、建设、运营维护、移交，负责存量管网工程的运营维护，并享有获

取可用性服务费、污水处理服务费、管网运营维护费和生态修复运营维护费及相

关收入的权利。 

2．特许经营期：30年，含建设期 2年。 

3．项目规模：污水处理厂合计 9 万吨/日，新建管网长度约 74 公里，接收

存量管网改造并运营维护约 241公里，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约 51万平方米。 

4．污水出水水质标准：《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DB61/224-2018）的 A标准。 

5．污水处理费的支付：按季结算并支付。 

6．期满移交：无偿移交。  

7．协议生效条件：各方签字并盖章之日生效。 

（二）协议签署：由铜川市污水处理工程筹建处（甲方）和北京首创股份有

限公司（乙方成员 1）、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（乙方成员 2）、中铁上海工程局

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（乙方成员 3）签署《铜川市漆水河水环境治理工程 PPP 项

目股东协议》及补充协议，协议内容如下： 

1．注册资本：28,000万元。 

2．出资方式：现金出资。 

3．董监事会设置：董事会由 5 位董事组成，乙方委派董事 3 名，甲方委派

董事 2名。董事长由乙方提名，由董事会选举产生。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。

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，甲、乙双方各推荐 1 名，职工代表 1 名。监事会主席由

监事会选举产生。 

4．协议生效条件：各方签署并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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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。公司可利用已有运营管理经验，不断提升项

目运营水平，降低成本，提高项目收益；同时，本项目的获取将提升公司在陕西

区域水务市场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，有利于公司在铜川市及周边区域进一步开

展水务项目的投资拓展工作。 

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
公司取得本项目后，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。 

六、项目的风险分析 

项目管控风险：工程子项目较多且类型相对较全，风险较难全部识别，管控

难度较大。 

解决方案：项目组及后台支持部门将拓宽管理维度，对潜在风险进行系统盘

点，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，明确落实主体责任，就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甩

项、方案修编等做好基础工作并及时与政府方沟通，把握好项目后续推进节奏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7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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